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

涪陵财政发〔2025〕971号






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
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市级地质灾害防治

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

区地质环境监测站：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市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建〔2025〕220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市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预算450.93万元提前下达你单位。该项资金年终决算列报：功能科目“2120899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”；政府预算经济科目“503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”，部门预算经济科目“31099其他资本性支出”。

请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及时将资金拨付到位，严格执行相关财经制度。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按照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《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渝规资〔2024〕602号），切实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，确保达成渝规资〔2025〕397 号规定的绩效目标。

 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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